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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85号
申请人：权某某
申请人：朴某某
申请人：姜  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通县住）不立告字〔2024〕第002号不予立案告知书。于2024年9月29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不立告字〔2024〕第002号不予立案告知书；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受理申请事项。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告知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主要理由是：
一、通化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建设或者擅自改变规划的行为。
二、通化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按照施工图建设或者竣工后擅自改变规划，重新进行拆除和建设。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不立告字〔2024〕第002号不予立案告知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已经依法履职。主要理由是：
一、被申请人根据违法线索进行了现场检查和勘验。
    二、案涉建筑物商业部分是按照单层整体设计，设计方案中并未注明分户隔断，并未发现涉嫌违法行为。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17日，申请人向通化县自然资源局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通化县自然资源局对通化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的未按施工图建设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通化县自然资源局经过初步甄别，认为通化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疑似存在未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的行为，并将此线索移交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收到线索后，调阅了施工图纸，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及勘验，经调查该建筑物商业部分是按照单层整体设计，设计方案中并未注明分户隔断，被申请人未发现通化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不予立案告知书》，并向申请人进行了邮寄送达。2024年9月29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二、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
三、移交违法线索函及送达回证；
四、XXXX广场商铺预售定位合同书及平面图；
五、邮寄凭证；
六、被申请人提供答复书；
七、被申请人提供执法案卷。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调查处理本案举报线索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举报线索后，具有对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是具有处理职权的适格主体。
二、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理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在收到举报线索后，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对举报线索进行了立案调查、调阅资料、现场勘验，在未发现违法线索的情况下，经过法制审核撤销立案，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并将《不予立案告知书》对申请人进行邮寄送达，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三、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执法人员通过调阅的施工图，在进行现场勘查时，并未发现通化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不按施工图建设的行为，被申请人认为案涉建设单位不存在违法行为，不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立案条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不立告字〔2024〕第002号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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